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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 報名辦法  

報名方法僅提供【台灣山林悠遊網】官方網站報名，若有其他報名網址與

本中心皆無關係，近年詐騙盛行，敬請留意，謝謝! 

藝遊有限公司承攬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 17 年，致力於推廣環境教育，以師

法自然，寓教於樂為宗旨，帶領戶外教學、親子、成人、兒童與親少年等團

體，快樂學習於自然森林中。 

報名自 115 年 4 月 15 日中午 12 時起至 115 年 7 月 27 日止，最少 16 人成

團，名額最多 20 人(含一名補助名額)，候補名額 8 名。早鳥優惠自 115 年 4 月

15 日至 115 年 5 月 25 日止，雙人優惠則為 2 人一起報名享優惠，詳情請參照

以下說明。活動將於 8 月 3 日公布成團與否。 

https://recreation.forest.gov.tw/Education/Course?id=BSS-B15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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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遇颱風等不可抗力因素，將視情況延期至 8 月 19 日至 8 月 21 日。 

 

操作方式: 

 

開啟【台灣山林悠遊網】→點選【自然教育】 

 

→點選【八仙山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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→找到【野 WILD 生活】並點選 

 

→詳閱課程內容後點選【立即報名】 

 

 報名後請留意信件內容，並協助信件內附件表單填寫活動注意事項及親師

表單，以確保活動順利進行，同時保障孩子的安全。 

二、  候補辦法  

候補名額共 8 名，將於 115 年 7 月 30 日公布聯繫，請候補上者於 115 年 8

月 1 日前完成確認是否參加，並於確認後 3 日內完成繳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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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 報名費用 (所有價格已含教育部補助 ) 

報名原價為 11000 元/人，於報名後 3 日內繳款，方算報名成功； 

優惠雙人價為 9800 元/人，於報名後 3 日內繳款，方算報名成功； 

早鳥優惠價為 8800 元/人，於報名後 3 日內繳款，方算報名成功。 

另有，教育部補助中低收入戶免費名額 1 名。*(申請參考以下內容) 

四、  優惠方法  

優惠方案不可疊加使用。 

1. 早鳥優惠：報名於 115 年 4 月 15 日中午 12 時始至 115 年 5 月 25 日期間，

報名完成後於 7 日內繳交全額活動費用，方以早鳥優惠價計算，逾時繳費

者將視為取消，剔除名額，請重新報名。 

2. 雙人優惠：報名於 115 年 5 月 26 日至 115 年 7 月 27 日期間，報名完成後

於 7 日內繳交全額活動費用，方以雙人優惠價計算，逾時繳費者將視為取

消，剔除名額，請重新報名。 

五、  教育部補助名額  

依「教育部 115 年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」提供本中心推廣

辦理環境教育計畫，將以補助金費提供 1 名中低收入戶學子，達到平等教

育之目標。 

申請條件： 

1. 全額補助名額 1 名。(中低收入戶活動補助金額 11000 元) 

2. 身分別需具備地方政府核發之中低收、低收入戶標準。 

3. 申請需繳納 1000 元之保證金，於完成活動及回饋後歸還。 

申請辦法與資料： 

1. 於 115 年 4 月 15 日起至 115 年 6 月 15 日前繳交電子報名申請資料，

寄件電子郵件至 basianshan@gmail.com。 

2. 電子報名申請資料，請備妥申請書(附件一)、學生身分證影本正反面一

份、政府核發之有效中低、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一份、學習期許(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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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)、師長推薦(非必要)。 

3. 中心於 115 年 7 月 27 日公布結果通知至個人信箱。 

4. 請於 7 月 3 日前確認參加與否，並繳交 1000 元保證金。 

5. 申請完成，請依照信件行前通知，準備所需物品，並參加活動。 

6. 於活動後，完成指定回饋內容及心得(附件三)，即可領回保證金 1000

元。 

六、  匯款資訊  

戶名：藝遊有限公司 

匯款銀行：彰化銀行（009）總部分行 

匯款帳號：5185-01-016296-00 

匯款後以 E-mail 回覆：匯款時間、匯款人、匯款金額、匯款帳號末五碼 

七、  退費辦法  

1. 一般退費、雙人優惠退費申請： 

於 115 年 7 月 27 日前提出，將扣除 10%行政費用後退費； 

於 115 年 8 月 3 日前提出，將扣除 50%費用後退費； 

於 115 年 8 月 3 日後提出，將不退費。 

2. 早鳥退費申請： 

於 115 年 5 月 25 日前提出，將扣除 10%行政費用後退費； 

於 115 年 7 月 27 日前提出，將扣除 50%費用後退費； 

於 115 年 8 月 3 日後提出，將不退費。 

3. 中心退費： 

甲、因應不可抗力因素，例如：颱風、地震等，中心將扣除已支出成本費

用後，最多退還 50%費用。 

乙、因應個人不可抗力因素，例如：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、喪假等，提出

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中心將退還 50%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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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申請書 

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暨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-

野 WILD 生活戶外青少年營教育部補助名額申請書 

 

依「教育部 115 年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」提供本中心推廣

辦理環境教育計畫，將以補助金費提供 1 名中低收入戶學子，達到平等教

育之目標。 

 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
1. 全額補助名額 1 名。(中低收入戶活動補助金額 11000 元) 

2. 身分別需具備地方政府核發之中低收、低收入戶標準。 

3. 申請需繳納 1000 元之保證金，於完成活動及回饋後歸還。 

 

二、申請辦法與資料： 

1. 於 115 年 4 月 15 日起至 115 年 6 月 15 日前繳交掃描電子報名申請資

料，寄件電子郵件至 basianshan@gmail.com。 

2. 電子報名申請資料，請備妥申請書(附件一)、學生身分證影本正反面一

份、政府核發之有效中低、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一份、學習期許(附件

二)、師長推薦文本(非必要)。 

3. 中心於 115 年 7 月 27 日公布結果通知至個人信箱。 

4. 請於 7 月 3 日前確認參加與否，並繳交 1000 元保證金。 

5. 申請完成，請依照信件行前通知，準備所需物品，並參加活動。 

6. 於活動後，完成指定回饋內容及心得(附件三)，即可領回保證金 1000

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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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請人資料： 

申請人姓名：陳 OO 

（請附照片） 

出生年月日 例：2010/01/01 

就讀學校： 學校全名 

性別： □男性；□女性 

通訊電話： 09xx-xxx-xxx 

緊急連絡人： 例：父親－陳ＯＯ 

緊急連絡人電話： 09xx-xxx-xxx 

戶籍地址：  

通訊地址：  

在學時的特殊表現/經驗 

期間 實際表現/幹部經驗 

  

  

  

  

四、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

本人已充分了解本次活動與內容，茲同意（姓名）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（民國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出生，身分證字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）

接受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暨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-野 WILD 生活

戶外青少年營教育部補助名額之申請與參加活動。 

 

法定代理人（親筆簽名或蓋章）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關係：＿＿＿＿＿＿，身分證字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連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聯絡地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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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附資料： 

甲、身分證正反面照片（請確認照片清楚） 

  

 

乙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（請確認照片清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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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學習期許 

學習期許 
一、我期許在野 WILD 生活戶外教育營中學習到什麼?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我認為這樣的活動在未來能幫助自己什麼? 

 

 

 

 

 

三、自我推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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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-學習成果與回饋 

學習成果與回饋 
 

一、本次的戶外學習與自己的期許是否有相符?為什麼? 

 

 

 

二、我在本次活動中學習到什麼技能? 

 

 

 

三、我在本次活動中學習到什麼態度? 

 

 

 

四、我在本次活動中觀察到什麼自己的不一樣? 

 

 

 

五、在本次活動中學習的內容，我能如何融入自己的未來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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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我想建議… 

 

 

 

七、心得：(至少 500 字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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